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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中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耿马自治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

振兴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、镇、民族乡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孟定、勐撒农场和华侨管理

区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

驻耿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耿马自治

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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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胡兴才 县委书记

蔡 伟 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

常务副组长： 县委副书记

副 组 长：李会明 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

杨正鹏 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

杨 枝 县委常委、县纪委书记、县监委代理主任

王文虎 县委常委、县委组织部部长

王宗文 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候选人

高庭中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杨秋萍 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县委政研室

主任

李福军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、县信访局局长

周富生 县纪委副书记、县监委副主任

彭江龙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党代表选举联

络办公室主任

谢卫荣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局长

穆霁妍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县委网信办主任

钟永展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

罗开华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县民族宗教局局长

李忠贵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朱灵敏 县委编委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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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敏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
熊 富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毛剑刚 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

李 涛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赵 维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刘开良 县民政局局长

唐永波 县司法局局长

沈 斌 县财政局局长

何伯初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王莉莎 市生态环境局耿马分局局长

俸立进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 萍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段海彬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马 澍 县水务局局长

杨红梅 县商务局局长

刘 波 县文化旅游局局长

左 佳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赵 剑 县审计局局长

周国华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梁勇华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杜 颖 县统计局局长

李文俊 县扶贫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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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安全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

马永德 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纳红刚 县供销社主任

刘忠华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
康 雄 团县委书记

桂万利 县妇联主席

张茂卿 县残联理事长

杨 建 人行耿马支行行长

朱家富 县税务局局长

李正良 耿马供电局党委书记、副总经理

蒋志勇 县人武部副部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乡村振兴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李文俊兼

任；副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李飞杰、县乡村振兴局奎跃琴同志担任。

二、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主要职责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

府决策部署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县委、县政府工作要求；全面组织

领导和统筹推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工作；实行“双月定期研究调度工作机制”，研究制定重大政策

措施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：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；协调领

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工作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，及时提出工作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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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领导小组“双月定期研究调度工作机制”，密切跟踪、调度

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；

加强督查督办，建立工作报告和通报机制，实行多部门信息共享；

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

递补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中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5 日



中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1月15日印发


